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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林遍略》乎？《修文殿御覽》乎？
――敦煌寫本P.2526號新探

劉安志

引言
　敦煌所出P.2526號文書，是中國學人最早見到的寫本之一，因其具有重要的學

術研究價值，自問世以來，即備受中外學人關注。1911年，羅振玉率先將該寫本刊
佈於《國學季刊》，並定名為《修文殿御覽》。同年，劉師培發表《敦煌新出唐寫本提
要》（十九種），亦定寫本為《修文殿御覽》，並據其中避諱字斷其抄寫年代當在肅宗
後、穆宗前1。1913年，羅振玉又以珂羅版影印此卷於《鳴沙石室佚書》中，並撰提
要加以詳考，指出其抄寫年代在開天之前2。1913�1914年，曹元忠亦就此卷相關問
題發表看法，定其為唐高宗時寫本3。1932年，洪業發表《所謂〈修文殿御覽〉者》，
對寫本進行了系統、詳實的校錄整理，並從《太平御覽》對《藝文類聚》和P.2526

號寫本採錄的比例、南北學風的差異、避諱字的使用、類書編纂者對石虎的駁斥等
方面，對羅振玉“修文殿御覽”說提出有力質疑和挑戰，認為寫本有可能是比之更早
的《華林遍略》4。1962年，美國學者丁愛博（Albert E.Dien）在探討北周麟趾殿、
北齊文林館的一篇論文中，亦傾向於認為寫本並非《修文殿御覽》，但其是否為《華
林遍略》，尚有待進一步探討5。1964年，日本学者森鹿三發表《修文殿御覽につい

1劉師培：《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十九種），《國粹學報》第 7卷第 1－ 8期，1911年；《劉申叔
遺書》（下），南京鳳凰出版社，1997年，第 2002－ 2024頁；又參見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北京
商務印書館，1958年，第 195�196頁。

2羅氏宸翰樓影印本，1913年；收入《羅雪堂先生全集》第 4編第 5冊，台北大通書局有限公司，
1972年，第 2197�2226頁。

3參見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第 196�198頁。
4洪業：《所謂〈修文殿御覽〉者》，《燕京學報》第 12期，1932年；修訂本又收入同著《洪業論學

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 64�94頁。
5Albert.E.Dien,“A Note on Imperial Academie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Biennial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 pp.57-69, Taibei,

1962.丁愛博先生指出，P.2526號寫本亦有“衍”字，並不避梁武帝蕭衍諱，洪業觀點尚有疑問。根
據《隋書・經籍志》記載，南北朝時期曾編撰了不少類書，該寫本究屬何書，尚有待對文本類型的仔
細研究。



て》6，仔細比較了羅振玉、洪業對寫本的分析及其看法，大致認同洪氏寫本非《修
文殿御覽》之觀點，然又指出，與《華林遍略》同時期的類書尚有劉孝標的《類苑》，
故還不能判定寫本即《華林遍略》；森氏又據日本兼意撰《香要抄》、《寶要抄》、《藥
種抄》等古抄，揭出《修文殿御覽》佚文 10類 71條，並以之與《太平御覽》進行比
較，指出《修文殿御覽》實乃《太平御覽》重要藍本；1975年，飯田瑞穗發表《〈秘
府略〉に關する考察》7，指出森鹿三氏揭出的 61條《修文殿御覽》佚文中，有 56

條錄入《太平御覽》，二者在引用諸書的範圍、長短方面完全一致，說明《太平御覽》
確以《修文殿御覽》為主要藍本；他完全同意洪業對寫本的看法，並在文中揭示，日
本古書《政事要略》卷 25、卷 67、卷 95亦保存有《修文殿御覽》佚文，其引文形式
與《太平御覽》相一致。1973、1977、1978年，日本學者勝村哲也相繼發表《修文
殿御覽卷第三百一香部の復元》8、《〈修文殿御覽〉新考》9、《修文殿御覽天部の復
元》10三文，在森鹿三氏已有研究成果基礎上，參據《藝文類聚》、《法苑珠林》等書
及日本古抄《秘府略》殘卷，對《修文殿御覽》“天部”与“香部”進行了復原，並錄
出《政事要略》一書所載《修文殿御覽》佚文 3類 9條。對於寫本的認識，他比較贊
同丁愛博的觀點，即寫本既非《修文殿御覽》，也非《華林遍略》，然究為何書，並未
提出自己的判斷。1978年，杤尾武發表《類書の研究序說（一）――魏晉六朝唐代
類書略史》11，指出：依據什么標準來判定寫本是《華林遍略》還是《修文殿御覽》，
是比較困難的，不如認為其屬這個系統的寫本。1984年，遠藤光正出版《類書の伝
来と明文抄の研究――軍記物語への影響》12，從《明文抄》輯出《修文殿御覽》佚
文 3條，他亦認同寫本非《修文殿御覽》的看法，但又指出《修文殿御覽》、《華林遍
略》之前已有若干類書存在，故還很難認定寫本即《華林遍略》。日本學者對《修文
殿御覽》佚文的復原及其相關研究成果，對深入認識《修文殿御覽》一書及P.2526

號寫本，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可惜並未引起中國學界足夠的重視。1993年，王三

6森鹿三：《修文殿御覽について》，載《東方學報》第 36卷，1964年；又收入同著《本草學研究》，
（財）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1999年，第 276�305頁。

7飯田瑞穗：《〈秘府略〉に關する考察》，載《中央大學九十周年記念論文集》，中央大學文學部，
1975年，第 293�331頁；又收入同著《古代史籍の研究》（中），飯田瑞穗著作集 3，吉川弘文館，2000
年，第 161�199頁。

8勝村哲也：《修文殿御覽卷第三百一香部の復元――森鹿三氏「修文殿御覽について」を手掛り
として》，《日本仏教學會年報》第 38号，1973年，第 153�176頁。

9勝村哲也：《〈修文殿御覽〉新考》，《森鹿三博士頌壽記念史學論文集》，同朋社，1977 年，第
159�194頁。

10勝村哲也：《修文殿御覽天部の復元》，《中國の科學と科學者》，京都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8

年，第 643�690頁。
11杤尾武：《類書の研究序說（一）――魏晉六朝唐代類書略史》，《成城國文學論集》第 10輯（坂

本浩教授古稀慶賀），1978年，第 157�212頁。
12遠藤光正：《類書の伝来と明文抄の研究――軍記物語への影響》，あさま書房刊，1984年，第

36�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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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出版《敦煌類書》13，對寫本進行了較為全面深入的整理研究，就洪業對寫本定名
的質疑，也闡述了一些自己的看法；1995年，黃維忠、鄭炳林發表《敦煌本〈修文
殿御覽殘卷〉考釋》，繼續對寫本進行校勘整理，並對洪業觀點逐一進行反駁，堅持
認為寫本是《修文殿御覽》，其抄寫年代當在高宗朝乾封年後14；2010年，許建平發
表《敦煌本〈修文殿御覽〉錄校補正》，對前人的整理成果進行了若干補正15。
　總之，有關P.2526號寫本的整理與研究，前人雖已積累了不少成果，但問題依

然存在，尤其是寫本的定名，儘管洪業先生對羅振玉觀點提出有力質疑和反駁，徹
底動搖了寫本為“修文殿御覽”之說，且得到聞一多16、胡道靜17、丁愛博、森鹿三、
飯田瑞穗等中外知名學者的認同；而數十條《修文殿御覽》佚文的發現，也有力地證
實了洪業先生早年的觀點。然目前中國學界仍大多認定P.2526號寫本為《修文殿御
覽》，如《敦煌遺書總目索引》18、《敦煌寶藏》19、《敦煌遺書最新目錄》20、《敦煌
學大辭典》21、《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22、《法藏敦煌西域文獻》23、《續修四庫全
書》24等權威書目，除《敦煌學大辭典》定寫本為《華林遍略》外，其餘皆定為《修
文殿御覽》，這不能不讓人感覺有些遺憾。
　本文擬在中外學人已有相關研究成果基礎上，繼續對P.2526號寫本抄寫年代及

寫本定名等問題做進一步的探討，並就寫本的復原校錄提出若干不成熟的意見。不
妥之處，敬希中外學人不吝賜教。

13王三慶：《敦煌類書》，臺灣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研究篇：第 16�21頁，錄文
篇：153�161頁，校箋篇：571�578頁。

14黃維忠、鄭炳林：《敦煌本〈修文殿御覽殘卷〉考釋》，《敦煌學輯刊》1995年第 1期。
15許建平：《敦煌本〈修文殿御覽〉錄校補正》，《敦煌研究》2010年第 1期。
16聞一多在其有關《詩經》的研究論著中，就多次稱 P.2526號寫本為《華林遍略》。參見《聞一多

學術文鈔・詩經研究》，巴蜀書社，2002年，第 33頁、249頁。
17胡道靜《中國古代的類書》指出：“洪業的考證，已動搖了殘卷之為《修文殿御覽》的說法，而

使人覺得這卷石室本古類書殘卷應是出於南朝的編撰而不為北朝之產物。至於是否《華林遍略》，猶
待更充分的證明。”中華書局，1982年，第 54頁。

18王重民主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第 266頁。按《伯希和劫經錄》
為王重民先生所編，而王先生在此前出版的《敦煌古籍敘錄》一書中，對 P.2526號寫本的認定，曾
於“修文殿御覽”之後加一問號，表明最初對該寫本的認定較為審慎，然《伯希和劫經錄》卻直接定
名為《修文殿御覽》，似乎後來在認識上又有了變化。參見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第 193頁。

19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第 121冊，第 488頁。
20黃永武主編：《敦煌遺書最新目錄》，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第 663頁。
21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第 779頁。
22施萍婷、邰惠莉等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中華書局，2000年，第 241頁。
23《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 1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 133�138頁。
24《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類書類，第 121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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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寫本概況
　P.2526號寫本全卷由 11張半紙抄寫而成，紙張呈黃色或淡黃色，兩面書寫，正

面有界欄，楷書，總存 274行25，前 10紙每紙 24行，第 11紙後部殘缺，存 19行，
其後當缺 5行文字；另半紙前後缺，總存 15行，前後當殘缺 9行文字。除雙行小注
外，每行足字多為 17字，少數為 16或 18字不等。背面書體較差，存約 84行，似為
願文或祈禱文一類。
　前賢在正面文字的分類統計上略有不同，茲表列如下：

HHHHHHHH作者
類目 鶴門 鴻門 黃鵠門 雉門 合計

羅振玉 44 18 14 4 8026

洪　業 46 18 15 4 83

王三慶 46 18 15 9 88

黃維忠、鄭炳林 47 19 15 8 89

　　需要指出的是，羅振玉、洪業等前輩學者並沒有見到P.2526號寫本全貌，故其
統計總數欠少。王三慶、黃維忠與鄭炳林等據縮微膠捲或寫本影印本，業已見到寫
本全貌，然二者統計仍有出入。據筆者最新統計，寫本總數與王三慶先生相合，同
為 88條，然在雉門 9條的具體統計上，則有些不同。王先生把《周禮》與《璅語》
合為 1條，似有疑問27。因為《周禮》後的文字，其實是前條《說文》中的內容，並
非單獨的 1條（詳後）；另外，從“有鳥從南方來”前 1行殘存筆劃看，似為“王”、
“言”二字偏旁，聯繫本條所記內容，此二字實即“璅語”。換言之，《璅語》條是另
行抄寫的，是為單獨 1條，不應把它與《周禮》並為 1條。

二、寫本抄寫年代
　寫本缺紀年，前賢多從寫本避諱字入手，考察其抄寫年代。如羅振玉認為，寫

本書跡爾雅，“虎”、“民”、“治”諸字缺筆，而“隆”字則否，知其繕寫之歲，尚在
開天之前；劉師培認為，卷中“民”、“治”字均缺末筆，所引“異菀大亨”，避“亨”
為“享”，惟“恒”字弗缺，此卷繕寫之年，當在肅宗後穆宗前；曹元忠認為，卷中
虎、民、治諸字缺筆，蓋唐高宗時寫也；王三慶認為，根據寫本引書情況及抄錄書跡
之嚴整情形，又諱虎、民、治三字，不諱隆字，當為玄宗以前抄錄之寫卷28；黃維忠、

25劉師培統計為 256行，乃因未見寫本全貌；黃維忠、鄭炳林則統計為 259行，似有誤計。
26原文誤為 79條，洪業先生已指出此點。
27王三慶：《敦煌類書》，第 160�161頁。
28王三慶：《敦煌類書》，第 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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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炳林注意到，寫本中世、民二字亦各有一處未缺筆，均為唐俗寫字，推測其當出於
避諱之例始行之時，即高宗朝乾封年後。可見，前賢大多判定寫本為玄宗以前所抄。
　我們注意到，寫本中的避諱字，除前賢所揭諸字外，尚有《相鶴經》“眠”、《風

土記》“葉”、王隱《晉書》“湣”諸字，並未缺筆或改形以避太宗世民諱；又“雉”字
多見，似不避高宗李治諱；《盛弘荊州記》“弘”字（俗寫字），不避太子李弘諱；《陶
侃傳》“但”、《東觀漢記》“壇”、《神境記》“影”、王隱《晉書》“景”、《桂陽列仙傳》
“晝”等字，不避睿宗李旦諱；《晉八王故事》“機”，不避玄宗隆基諱；《易漸》引《王
弼注》“適”，不避德宗李適諱。以上事例似可說明，寫本在避諱上並不十分嚴格，尤
其是“眠”、“葉”、“湣”諸字不避太宗諱，頗值注意。據《舊唐書》卷 4《高宗紀上》
載，顯慶二年（658）十二月，“庚午，改‘昬’、‘葉’字”29。其後凡有“民”、“世”
偏旁者，或缺筆，或改形，以避太宗諱。凡從“民”者皆改作“氏”形，從“世”者
改作“云”、“文”或“曳”形，這在敦煌吐魯番文書中多有反映。寫本“眠”、“葉”、
“湣”三字，既不缺筆，又不改形，說明避太宗世民諱並不嚴格。
　另外，寫本中“隆”、“機”字不避玄宗隆基諱，並不表明其就一定是玄宗之前

的寫卷。從目前所出敦煌寫本看，有明確紀年的開天年間寫本，直書“隆”、“基”、
“機”者，也有若干，如抄寫於開元二十五年（737）的P.3030號《因地論一卷》，其
中即有“隆”字，不避當朝皇帝玄宗隆基諱，且避太宗世民諱也不嚴30；又寫於開元
二十六年（738）的 P.2617號《周易經典釋文一卷》，“隆”字直書作本形，不避玄
宗諱，且不避太祖、世祖、高宗、中宗諱，即使避太宗、睿宗諱，也不嚴格31；又天
寶十載（751）抄寫的P.2255號《老子道德經》，有“基”字，同樣亦不避玄宗諱32。
因此，有關寫本的抄寫年代，若僅從避諱字著眼，而不考慮其他因素，恐怕較難得出
合理的判斷和認識。
　以書法而言，寫本為楷書。筆者曾就此請教專攻書法史的專家劉濤先生，承劉先

生賜信教示：唐朝楷書，前期書風“痩勁”，玄宗朝始尚“肥腴”，此風延經中唐，到
晚唐又變為“痩硬”。此書史界共識。敦煌文書P.2526號從楷書書法看，已見肥腴，
且字劃結構以及筆力不及太宗高宗兩朝寫卷精勁，但保留了一些唐朝前期的寫法，僅
以書法判斷，應屬玄宗朝或稍後的寫本，但無法判斷是安史亂前還是安史亂後33。

29《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第 77頁。
30參見竇懷永：《敦煌文獻避諱研究》，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第 98頁。
31參見竇懷永：《敦煌文獻避諱研究》，第 98頁。
32參見竇懷永：《敦煌文獻避諱研究》，第 100頁。
33劉濤先生現為中央美術學院教授，長期從事中國書法史、書法技法的教學與研究，主要研究領域

為漢魏兩晉南北朝書法史、敦煌寫經書法、王羲之書法等，出版《中國書法史：魏晉南北朝卷》、《書
法談叢》、《書法欣賞》、《中國書法》、《字里千秋：古代書法》等多部著作，發表《敦煌寫卷的辨偽――
兼說建立敦煌寫卷斷代的“書法座標”》（載《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

年）、《傳統鑒定與敦煌寫卷鑒定方法的探索》（載《收藏家》2005年第 7期）等論文數十篇。對劉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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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上述寫本書法風格，再結合避諱不甚嚴格的特徵進行分析，該寫本的抄寫
年代更有可能是在玄宗朝或稍後時期，其下限不會超過吐蕃攻佔敦煌之前（唐德宗
貞元二年，786年）。簡言之，其為公元 8世紀中葉前後寫本的可能性較大。

三、寫本復原與校錄
　寫本雉門總 9條，然內容有殘缺，前賢曾對此進行了復原與校錄工作，取得不少

業績，但也存在若干問題，今試分析如下。
　按第 4條引《說文》後有“周禮”二字，未寫完，又另行抄寫，但所寫文字殘缺，

僅存數字筆劃，洪業據殘存筆劃錄文為“（前缺）鷩蒐雉也七十四種盧諸雉高准”，擬
復原為“周禮曰：孤服鷩冕。雉凡十四種，盧，諸雉，喬雉”34；王三慶錄文並推補為
“周禮曰：孤服□□□□□□□雉凡十四種。盧，諸雉，喬雉”35，校箋篇對此未有
任何說明，當源自洪業之說。洪氏據寫本抄寫格式補為 17字，而王氏則補為 22字。
按寫本抄寫規格，每行多為 17字，王氏所補似有未當。洪業對其所補雖未提出任何
理由，但他對此條的復原是值得信從的。據寫本殘存筆劃，約存 13字，可初步錄為
“鷩冕雉也凡十四種盧諸雉喬雉”，此內容不見《周禮》記載，而見於《說文》隹部雉
條：“雉：有十四種，盧，諸雉，喬雉，鳪雉、鷩雉（後略）”又鳥部鷩條載：“鷩：
赤雉也，從鳥，敝聲。《周禮》曰：‘孤服鷩冕。’”再聯繫此條前所引《說文》內容，
實乃隹部和鳥部內容合併而成，且其後又接書“周禮”二字（未完），可推知“周禮”
後的內容實也是出自《說文》。原類書編纂者把此三條合為一條，類書抄寫者似不明
其中道理，以為《周禮》是另一條，於是另行抄寫，導致寫本如此。因此，根據寫本
抄寫規格，本條試可復原如下（按粗體為寫本原有文字，下同）：

《周禮》曰：孤服鷩冕。雉也，凡十四種，盧，諸雉，喬雉（後缺）。

　　上文業已指出，據寫本紙張抄寫格式，此紙（即第 10張紙）存 19行文字，後缺
當為 5行；而最後一紙前後缺，存文字 15行，前後當缺 9行。據此可知，兩紙之間
無法直接拼合，所抄內容也不存在直接的前後銜接關係。因此，王三慶先生把此紙
最後一條《周禮》與另一殘紙的《璅語》並為一條，似有未安。
　最後一殘紙前後缺，首行殘存 2字筆劃，經仔細辨認，實為“王”、“言”二字偏

旁，聯繫此條所記內容出自《璅語》，知即“璅語”二字。此條內容，王三慶復原為：

（《璅語》曰）：“有鳥從南（西）方來，赤質五色（皆備，集平公之庭，）
相見如讓。公召叔向問之。叔向曰：‘（吾聞師曠）曰：西方有白質（鳥），

先生的教示，謹在此表示衷心感謝！
34洪業：《洪業論學集》，第 88頁。
35王三慶：《敦煌類書》，第 1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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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色皆備，其名曰翬；南方赤質，五色皆備，其名曰揺；其來為吾君臣，
其祥先至矣。’”36

黃維忠、鄭炳林復原為：

《璅語》曰：“有鳥從南方來，赤質五色（皆）……相見如讓，公召叔向
問之，叔 向曰：“……曰，西方有白質（鳥），五色皆備，其名曰“翬”，
南方赤質，五色皆備，其名曰“揺”，其來為吾君臣，其祥先至矣。”37

由於他們未注意到此條首行殘存的“璅語”二字筆劃，故所復原的內容既不全，也存
在理解偏差的問題。如原文為“有鳥從南方來，赤質五色”，王氏則校訂為“有鳥從
西方來，赤質五色”。然據後文內容，從西方來的鳥是“白質”，從南方來的鳥是“赤
質”，顯然，校“南”為“西”字是不妥的。
　根據寫本抄寫格式，“璅語”二字後當缺 15－ 16字。按後文既提及西方鳥，又

提及南方鳥，且有“相見如讓”一語，或指西方鳥與南方鳥“相見如讓”也。因此，
“璅語”之後所缺內容，似為有關西方鳥的記載。據《太平御覽》卷 917《羽族部四・
雉》載38：

《璅語》曰：有鳥從飛西方來，白質，五色皆備，集平公之庭，相見如
讓。公召叔向問之，叔向曰：“吾聞師曠曰：‘西方有白質鳥，五色皆備，
其名曰翬；南方赤質，五色（皆）備，其名曰揺。’其來為吾君臣，其祥
先至矣。”

《御覽》所引《璅語》並沒有“有鳥從南方來”的相關記載。按白居易《白氏六帖事
類集》卷 29《鳥第一》“從南方來”條注文39：

晉平公時，有鳥從南方來，赤質，五色皆備，集於庭相讓。叔向曰：“吾
聞師曠曰：西方有鳥，白質五色，曰翬；南方有鳥，赤質五色，曰雉。今
來為君瑞也。”

《六帖》此條未記源出何書，然相近內容，又見於明董斯張《廣博物志》卷 45《鳥獸
二・鳥下》引《瑣語》40：

36王三慶：《敦煌類書》，第 160�161頁。
37黃維忠、鄭炳林：《敦煌本〈修文殿御覽殘卷〉考釋》。
38《太平御覽》，中華書局，1960年，第 4068頁。按“有鳥從飛西方來”，當是“有鳥從西方飛來”

之誤；“五色備”當為“五色皆備”。
39《白氏六帖事類集》卷 29（宋刻本），臺灣新興書局，1969年，第 1038頁。
40《廣博物志》，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第 4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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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平公時，有鳥從南方來，赤質，五色皆備，集於庭。叔向曰：“吾聞師
曠言：西方有鳥，白質五色，曰翬；南方有鳥，赤質五色，曰雉。今來
為君瑞也。”

知《六帖》所引即為《璅語》41。《六帖》、《御覽》同引《璅語》，內容近似，然一記
“西方鳥”，一記“南方鳥”，各有詳略，二者適可相互補充，據此可復原寫本《璅語》
條內容如下：

《璅語》曰：有鳥從西方飛來，白質，五色皆備；又有鳥從南方來，赤
質，五色皆備。集平公之庭，相見如讓。公召叔向問之，叔向曰：“吾
聞師曠曰：‘西方有白質（鳥），五色皆備，其名曰翬；南方赤質，五色
皆備，其名曰揺。’其來為吾君臣，其祥先至矣。”

《璅語》一書，王三慶氏云：“歷代書志未曾見載，亦不知作者何人，唯《太平御覽》
援用數則，俟考。”42日本福田俊昭氏認為，《璅語》即《古文璅語》，作者為梁代顧
協43。按《梁書》卷 30《顧協傳》：“協博極群書，於文字及禽獸、草木尤稱精詳，撰
《異姓苑》五卷、《瑣語》十卷，並行於世。”《隋書》卷 34《經籍志三》：“《瑣語》一
卷（梁金紫光祿大夫顧協撰）。”列入子部小說家類，《通志》卷 68《藝文略六》同，
《玉海》卷 47《藝文・史氏流別》引《史通》亦作“一卷”，則顧協《璅語》或原本
1卷。又按《隋書》卷 33《經籍志二》載“《古文瑣語》四卷（汲冡書）”，列入史部
雜史類，《通志》卷 63《藝文略一》同。此書既稱“汲冡書”，顯然即為西晉太康二
年（281）出自魏襄王墓的“竹書”，而非顧協所撰之《璅語》。據《晉書》卷 51《束
晳傳》載：“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冡，得竹書數十
車。其《紀年》十三篇……《瑣語》十一篇，諸國卜夢妖怪相書也……”而《太平
御覽》所引《璅語》11條（其中名《古文璅語》1條），所記皆春秋及以前奇談怪異
之事44；其餘諸書引《璅語》，或作《汲冡璅語》，或作《古文璅語》，也都記春秋及
以前之事。因此，寫本及《太平御覽》所引之《璅語》，實乃記錄“諸國卜夢妖怪相
書”之《汲冡璅語》或《古文璅語》，而非梁代顧協所撰之《璅語》45。

41《經典釋文》卷 5《毛詩音義上》“璅兮”條：“依字作瑣，素果反；瑣尾，少好之貎。”中華書局，
1983年，第 59頁；又《集韻》卷 6《上聲下》“瑣璅”條：“《說文》：玉聲也，或作璅。”知“璅”、
“瑣”二字通，故古籍或作“《璅語》”，或作“《瑣語》”，皆一也，故本文未作具體區分。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5年，第 406頁。

42王三慶：《敦煌類書》，第 578頁。
43福田俊昭：《敦煌類書の研究》，東京：大東文化大學東洋研究所，2003年，第 231頁。
44《太平御覽》卷 83、135、369、377、378、391、642、684、832、917、932.等。
45《汲冡璅語》一書，北宋以後逐漸亡佚，清人多有輯佚，參見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

朝文》之《全上古三代文》卷 15《汲冡璅語》，中華書局，1958年，第 107�1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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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本《璅語》之後為《史記》條，王三慶氏指出，此則非出《史記》，乃《史記・
秦世家》注文，《索隱》援用《漢書・郊祀志》文字，《御覽》卷 917《雉》引文亦作
《史記》，文字近似，《類聚》卷 90《雉》引作《列異傳》，文字差異較大46。經核查，
王先生此說或有誤判。按寫本所抄內容如下：

《史記》曰：秦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北阪祠之。其神常以夜，光暉若流
星，東南來集於祠，則若雄（雉），其聲殷殷，野雉夜雊。

據《史記》卷 28《封禪書》載47：

作鄜畤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神或歲不至，或
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
聲殷云，野雞夜雊。

又《漢書》卷 25《郊祀志》云48：

作鄜畤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神或歲不至，或
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雄雉，其聲
殷殷云，野雞夜鳴。

仔細比較，可以發現，《漢書》“東方”，《史記》與寫本俱作“東南”；“夜鳴”，《史記》
與寫本俱作“夜雊”，據此可以判定，寫本內容實抄自《史記・封禪書》，而非《漢
書・郊祀志》。
　有一點值得注意，寫本中“野雉”，《史記》、《漢書》俱作“野雞”，乃避呂后之

諱49。由此可以推知，寫本並不避前朝諱。因此，洪業先生以寫本不避北齊諱，而推
斷其不是《修文殿御覽》，這一質疑理由恐怕並不充分50。
　寫本《史記》之後為《琴操》條，其後殘缺 3、4字，諸家未補。按《藝文類聚》

卷 90《鳥部上・雉》載51：

《琴操》曰：齊獨沐子，年七十無妻。朝出，見飛雉雌雄相隨，感之，撫
琴而歌曰：“雉朝飛，鳴相和，雄雌群遊於山河。”

46王三慶《敦煌類書》，第 578頁。
47《史記》，中華書局 1959年，第 1359頁。
48《漢書》，中華書局 1962年，第 1195頁。
49《史記》卷 28《封禪書》《集解》注云：“如淳曰：‘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故曰野雞。’”第 1359

頁。《漢書》卷 25《郊祀志》顏師古注曰：“殷殷，聲也。云，傳聲之亂也。野雞，亦雉也，避呂后諱，
故曰野雞。言陳寶若來而有聲，則野雞皆鳴以應之也。上言雄雉，下言野雞，史駮文也。殷音隱。”第
1196頁。

50洪業：《洪業論學集》，第 92頁。洪氏也注意到，寫本中有“衍”字，不避梁武帝蕭衍諱，其解
釋說：“至於‘衍’字則抄書者寫偽也，原書無其字。”這一說法恐有未安。第 94頁。

51《藝文類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一版，第 15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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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御覽》卷 917《羽族部四・雉》云52：

《琴操》曰：齊獨沐子，年七十無妻，出見飛雉雌雄相隨，感之，撫琴
而歌曰：“雉朝飛，鳴相和，雌雄群遊於山阿。”

晉崔豹《古今注》卷中《音樂第三》53：

《雉朝飛》者，牧犢子所作也。齊處士，泯宣時人，年五十無妻，出薪於
野，見雉雄雌相隨而飛，意動心悲，乃作《雉朝飛》之操，將以自傷焉。

根據以上記載，寫本後缺內容當為“朝飛操”三字。寫本鶴門引《琴操》條後有“故
曰別鶴操”數字，當可佐證。
　《琴操》條之後上半部殘缺，存如下文字：

（前缺）□雉（鄭玄曰取其守介死不失節也）。

王三慶氏已正確指出，此條引自《周禮》，並復原為54：

《周禮・春官大宗伯》曰：“士執雉”。（鄭玄曰：“取其守介而死，不失
節也。”）

然據寫本抄寫規格及殘缺部分，缺字當在 4字左右，本條似可復原為：

《周禮》曰：士執雉。（鄭玄曰：取其守介死，不失節也。）

寫本最後部分殘存 2行文字，前賢未能考出其源出何書，茲錄文如下：

（前缺）鴻嘉二年博士行飲酒禮有飛（中缺）□堂後集諸（後缺）

經核查，本條實出自《漢書》卷 10《成帝紀》55：

（鴻嘉）二年，春，行幸雲陽。三月，博士行飲酒禮，有雉蜚集於庭，歷
階升堂而雊，後集諸府，又集承明殿。

《太平御覽》卷 917《羽族部四・雉》亦收錄此條，然文字有節略：“《漢書》曰：成
帝鴻嘉二年，有飛雉集於殿庭，歷階升堂而雊。”56茲據此復原寫本內容如下：

《漢書》曰：成帝鴻嘉二年，博士行飲酒禮，有飛雉集於殿庭，歷階升
堂，後集諸府，又集承明殿。

52《太平御覽》，第 4068頁。
53此據《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 237頁。
54王三慶：《敦煌類書》，第 161頁。
55《漢書》，第 316頁。
56《太平御覽》，第 40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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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寫本非《修文殿御覽》辨
　關於寫本的定名，羅振玉指出，其體例頗似《太平御覽》，引書止於魏、晉；且

《太平御覽》鳥部採錄寫本內容十之五六，而採錄《藝文類聚》十之二三，因襲之跡
十分明顯，故斷其為《修文殿御覽》。劉師培亦定寫本為《修文殿御覽》，主要理由有
二：其一、北齊《修文殿御覽》是在《華林遍略》基礎上，增加《十六國春秋》等諸
書而成，而寫本所引《趙書》，宋《太平御覽》因之，改標《十六國春秋・後趙錄》，
此即增入崔鴻書之證，書出北齊，於此可驗；其二、北宋修《太平御覽》，實以《修
文殿御覽》為基，寫本所引古書，與《藝文類聚》同者十之六，與《太平御覽》同者
十之七，且篇目次第，亦與《太平御覽》大同。又梁陳以下之書，均未採掇，因此，
定其為《修文殿御覽》，似無疑義。洪業則對羅振玉氏“修文殿御覽”說提出有力質
疑。首先，洪氏根據統計指出，《太平御覽》採錄《藝文類聚》極多，而採錄寫本極
少，此可證寫本非《修文殿御覽》；其次，寫本所抄內容有“隱”、“泰”、“樹”、“湛”、
“恒”諸字，不避高齊諱，若其為《修文殿御覽》，不當不避北齊廟廷之諱；其三，以
南北學風差異而言，北方《周易》重鄭玄注，《左傳》重服虔注，然寫本引《易》二
條，皆用王弼注；引《左傳》2條，1條無注，1條則用杜預注，這說明寫本之編纂
在江左而不在河洛；其四，據顏之推《觀我生賦》，其曾掌《修文殿御覽》之編纂，
寫本第 18條所引《紀年》之文，與顏氏作文所用典不合，則寫本之成書，似與顏之
推無關，則其不為《修文殿御覽》矣；其五，據《三國典略》，《修文殿御覽》引錄崔
鴻《十六國春秋》、王嘉《拾遺錄》諸書，而《太平御覽》鶴類、鵠類皆引錄二書，
此殆抄自《修文殿御覽》，然寫本鶴類、鵠類並未引錄此二書，知寫本不為《修文殿
御覽》也；其六，最堪注意者，寫本第 77條，不引《十六國春秋》而引《趙書》，其
下有“謹案”等 36字注文，斥石虎為逆賊，“夫唯江左文人，乃擯北虜于王化之外；
而鄴都朝臣，何必以揚州貢鳥為可諱？ 只此寥寥三十六字注語，已足證殘卷之不為
《修文御覽》矣”57。基於上述分析，洪氏指出，寫本決非《修文殿御覽》，而更有可
能是比之更早的《華林遍略》。
　洪業上述質疑，除第二條避諱之說尚存疑問外，其餘皆鏗鏘有力，在國內外學

術界產生極大反響。其後，王三慶著《敦煌類書》，對洪氏之質疑也提出了若干反駁
意見；黃維忠、鄭炳林發表《敦煌本〈修文殿御覽殘卷〉考釋》一文，則直接針對
洪氏質疑之要點進行反駁，堅持認為寫本即《修文殿御覽》。可見，在中國學界，洪
業先生的觀點並沒有得到普遍認可。然而，日本學者所復原的數十條《修文殿御覽》
佚文，則使這一問題有了進一步澄清和解決的可能。通過《修文殿御覽》佚文與寫
本內容的比較，可以證實寫本並非《修文殿御覽》。

57洪業：《洪業論學集》，第 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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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兼意《寶要抄》、《香要抄》、《藥種抄》，明確標明為《修文殿御覽》佚文的，
實為 60條58；勝村哲也氏從惟宗允亮撰《政事要略》中輯出 9條，計“枸櫞”3條、
“衣”4條、“學校”2條59；遠藤光正氏從《明文抄》中輯出 3條60；此外，新美寬編、
鈴木隆一補《本邦殘存典籍による輯佚資料集成》一書，又收有《修文殿御覽》佚文
5條，錄如下61：

　 1、 鳥之勇銳者，名之為鷙。（慧琳《音義》七十七）62

　 2、 八眉，如八字也。重曈者，目有四曈子也。（《弘決外典鈔》卷一）63

　 3、《三五歷記》云：未有天地之時，混沌狀如雞子也。（稱名寺本句末有“天如
雞子白地如雞子黃”十字。同上）64

　 4、 《藝經》曰：籌，成都也。（稱名寺本“籌”作“十”。同上）65

58其中金 5條（《寶要抄》，（財）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2002年，圖版第 32頁，釋文第 105�106

頁）、琉璃 13條（《寶要抄》，圖版第 36�38頁，釋文第 110�112頁）、馬瑙 7條（《寶要抄》，圖版第
59�60頁，釋文第 133�134頁）、車渠 7條（《寶要抄》，圖版第 68�69頁，釋文第 142�143頁）、雞
舌香 4條（《香要抄》（一），（財）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2008年，圖版第 50�51頁，釋文第
188�189頁）、芸香 15條（《香要抄》（二），2009年，圖版第 53�55頁，釋文第 157�159頁）、人參 3

條（《藥種抄》（一），（財）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2010年，圖版第 21�22頁，釋文第 121�122

頁）、木甘草 1條（《藥種抄》（一），圖版第 64頁，釋文第 164頁）、遠志 2條（《藥種抄》（一），圖版
第 75�76頁，釋文第 175�176頁）、天門冬 3條（《藥種抄》（一），圖版第 103頁，釋文第 203頁），
總 60條。森鹿三氏所說的 10類 71條，其中 10條，他考證認為是兼意在抄錄《修文殿御覽》時刪除
的重復條目，故飯田瑞穗氏僅承認為 61條。其中“芸香”所引《說文》條後有“淮南說”一語，《太
平御覽》卷 982則分為《說文》與《淮南子》2條。森氏、飯田氏據此認為是 2條，故有“71條”、
“61條”之說。其實，據《法苑珠林》卷 49“芸香”條所引《說文》內容，與《修文殿御覽》佚文全
同，則《修文殿御覽》原文當為 1條，而非 2條，故佚文實際總數為 60條。

59惟宗允亮《政事要略》卷 25、卷 67、卷 95，增補新訂國史大系第二十八卷，吉川弘文館，1937

年，第 90頁、第 539頁、第 715頁。參見勝村哲也：《修文殿御覽天部の復元》，第 658頁。
60《明文抄》卷 2“帝道部下”：“為人臣侮其主者，其罪死而又死。（修文殿御覽）”同書卷 3“人

事部上”：“饑而思食，壯而惡，自然之性。（修文殿御覽）”卷 4“人事部下”：“以往聖之法治將來，
譬如膠柱而調瑟。（修文殿御覽）”參見遠藤光正：《類書の伝来と明文抄の研究――軍記物語への影
響》，錄文第 40頁，圖版第 565頁、591頁、613頁。第 1、2條見於《太平御覽》卷 353《兵部八十
四》引《新序》、卷 510《逸民部十》引《高士傳》，第 3條出自楊雄《法言》，但未見於《太平御覽》
相關記載。按第 2条“壯而惡”，當為“壯而思室”之誤。

61新美寬編、鈴木隆一補《本邦殘存典籍による輯佚資料集成》（續），京都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1968年，第 117頁。按原書無標點斷句及書名號，此為筆者所加。

62此條《太平御覽》未見。
63具平親王《弘決外典鈔》卷 1“至陳太建七年初入天臺”條注稱：“《御覽》云：‘八眉如八字也。

重曈者，目有四曈子也。’”春秋社，1989年，第 13頁。《太平御覽》卷 80《皇王部五・帝堯陶唐氏》：
“《尚書大傳》曰：堯八眉，舜四童子。八者如八字也。”與此近似。第 373頁。

64具平親王《弘決外典鈔》卷 1“元氣未分混而為一”條注稱：“《御覽》云：‘《三五歷記》云：未有
天地之時，混沌狀如雞子也。（天如雞子，白地如雞子黃）。’”第 17頁。《太平御覽》卷 1《天部一・
元氣》：“《三五歷紀》曰：未有天地之時，混沌狀如雞子。（後略）”第 1頁。

65具平親王《弘決外典鈔》卷 1“固留決都都訖”條注載：“《御覽》云：‘籌，成都也。’”。第 26頁。
此條《太平御覽》未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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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雜字解詁》云：䴊鳴，似鳳凰；䴊鳴，山雞也。（同上卷四）66

　　據初步統計，中國現存典籍中，殘存《修文殿御覽》佚文約 14條67，加上前揭
77（60+9+3+5）條，總數約 91條，這是目前所知中外《修文殿御覽》佚文的大致
情況。
　以寫本 88條、《修文殿御覽》佚文 91條，與《太平御覽》相關記載進行比較，

考察並分析其異同，進而揭示《修文殿御覽》、寫本與《太平御覽》之間的關係，則
對寫本是否為《修文殿御覽》，就會有一個清晰的判斷和認識。
　日本古籍所抄《修文殿御覽》佚文比較完整的，有兼意諸抄 60條及《政事要略》

9條，總 69條，茲以其錄入《太平御覽》的比例情況列表分析如下：

日本《修文殿御覽》佚文錄入《太平御覽》之統計表
《修文殿御覽》 《修文殿御覽》 《太平御覽》
佚文門類 佚文條數 採集條數及比例
芸香 15 13　 86.67％
琉璃 13 12　 92.31％
車渠 7 7　 100％
馬瑙 7 7　 100％
金 5 5　 100％
雞舌香 4 4　 100％
天門冬 3 3　 100％
人參 3 3　 100％
遠志 2 2　 100％
木甘草 1 0　 0％
枸櫞68 3 3　 100％
衣69 4 4　 100％
學校 2 2　 100％
合計 69 65　 94.2％

66按具平親王《弘決外典鈔》卷 4“楚人鳳凰其實山雞”條注稱：“《御覽》云：‘《雜字解詁》云：
雞䴊，似鳳凰；雞䴊，山雞也。’”與此略異。第 103頁。此條《太平御覽》未見。

67中國典籍引用有：《法苑珠林》4條、《北戶錄》2條、《齊東野語》1條、《鶡冠子解》1條、《通鑒
考異》1條、《升菴集》3條（《丹鉛總錄》、《古詩紀》、《古樂苑》、《千一錄》、《晉書斠注》同）、《戰國
策校注》1條、《弇州四部稿》1條，總 14條。按付晨晨學士學位論文《〈修文殿御覽〉初探》（劉安
志指導，武漢大學，2009年）依據四庫全書電子本，輯出《修文殿御覽》佚文 11條；桂羅敏：《〈修
文殿御覽〉初探》（載《圖書情報工作》2009年第 1期）輯出佚文 9條，但都沒有注意到《法苑珠林》
中的 4條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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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表，《修文殿御覽》佚文 69條，《太平御覽》採集 65條，錄入比例高達 94.2

％；又《明文抄》佚文 3條，《太平御覽》採集 2條，錄入比例為 66.67％；《本邦殘
存典籍による輯佚資料集成》佚文 5條，《太平御覽》採集 2條，錄入比例為 40％；
中國《修文殿御覽》佚文總 14條，《太平御覽》採集略為 10條70，錄入比例大致為
71.43％。三者相加，總 91條，錄入《太平御覽》79條，比例為 86.81％。由此不
難看出，《修文殿御覽》與《太平御覽》之間直接的淵源承襲關係。
　森鹿三氏曾以 60條《修文殿御覽》佚文，與相對應的《太平御覽》引文之間進

行認真比較，指出二者在文字、內容、引用書名、前後順序等方面大多相同，表明
《太平御覽》是以《修文殿御覽》為主要藍本而進行編纂的。而寫本 88條與《太平御
覽》之關係，洪業氏曾以其中之 83條與《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相關記載進行比
較和分析，指出寫本與《太平御覽》87條中極相似的，僅有 17條，所占比例極少，
有力地反駁了羅振玉“十之八九”及“十之五六”之說71。另外，即使不計內容詳略、
文字差異等因素，寫本至少也有 29條不見於《太平御覽》記載72，其錄入比例約為
67.05％，比《修文殿御覽》佚文錄入總比例 86.81％，少了近 20％。從錄入《太平
御覽》比例看，寫本與《修文殿御覽》之間明顯存在著差異。
　此外，我們還注意到，在編排順序上，《修文殿御覽》佚文皆先“事”後“文”，

這一編纂特點與《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完全一樣。為便於說明問題，茲列表分析
如下：

　　《修文殿御覽》 　　《藝文類聚》 　　《太平御覽》
“芸香”佚文： 卷 81《藥香草部上・芸香》73： 卷 982《香部二・芸香》74：
1.《大戴禮・夏小正》日（曰）：
正月采芸為廟菜。

1.《禮記・月令》曰：仲冬之月，
芸始生。（香草。）

1.《說文》曰：芸草似苜蓿。

68“枸櫞”第 1條，《政事要略》卷 25引書為“斐（裴）淵廣州記”，第 90頁；《太平御覽》卷 972

《果木部九・枸櫞》則為“劉欣期交州記”。第 2條《政事要略》引書為“劉欣期交州記”，第 90頁；
《太平御覽》則為“裴淵廣州記”。據《齊民要術》卷 10“枸櫞”條，《太平御覽》似誤，當以《政事
要略》所引為是。

69“衣”第 4條，《政事要略》卷 67引書為“呂氏春秋”，第 539頁；《太平御覽》卷 689《服章部
六・衣》則為“世本”。

70限於篇幅，本文僅列出《修文殿御覽》佚文相關條目及與《太平御覽》大致比對的結果，至於詳
細的錄文及相關比較，只有另撰專文了。

71洪業：《洪業論學集》，第 91頁。
72洪業認為在 24條以上，其列舉總條數實為 30條，《洪業論學集》，第 91頁；王三慶實際統計為

28條（未包括雉類 9條），卻批評洪業統計有誤，認為“並無高達 28條”，《敦煌類書》，第 20頁。根
據筆者最新統計，若加上雉類第 4條《說文》，則寫本完全不見於《太平御覽》記載者，實有 29條。

73《藝文類聚》，第 1395�1396頁。
74《太平御覽》，第 43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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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禮記・月令》曰：仲冬之
月，芸始生。（鄭玄曰：芸，香
草也。）
3.《說文》曰：芸草似蓿，《淮
南》說芸可以死而復生。
4.《雜字解釋詁》曰：芸，杜榮
也。
5.《魏略》曰：大秦出芸膠。
6.《博物志》曰：南陽梁正伯夷
芸台。
7.《羨集禮圖》曰：蒿也，葉似
邪蒿，香美可食。
8.《洛陽宮殿薄》曰：顯陽殿前
芸香一株，徽音、含章殿前各
二株。
9.《晉宮閣名》曰：太極殿前
芸香四畦，式乾殿前芸香八畦，
徽音殿前芸香雜花十一畦，明
光殿前芸香雜花八畦，顯陽殿
前芸香二畦。
10.《廣志》曰：芸膠有安息膠，
有黑膠。
11.《吳氏本草》曰：石芸，一
名敞列，一名顯喙。
12.曹植《芸香賦》曰：西都麗
草。
13.傅玄《芸香賦序》曰：始以
微香進御，終於指（捐）棄黃
壤，吁可閔也，遂詠而賦之。
14.成公縷（綏）《芸香賦》曰：
美芸香之條潔，稟陰陽之濟精，
莖類秋竹，枝象春松。
15.傅咸《芸香賦序》曰：先居
（君）作《芸香賦》，辭義高麗
有覩，斯卉蔚茂馨香，同遊使
余為序。

2.《倉頡解詁》曰：芸蒿似邪蒿，
香可食。
3.《洛陽宮殿簿》曰：顯揚殿前芸
香一株，徽音殿前芸香二株，含
章殿前芸香二株。
4.《晉室閣名》曰：太極殿前芸香
四畦，式乾殿前芸香八畦。
5. 賦：晉傳咸《芸香賦》曰：攜昵
友以逍遙兮，覽偉草之敷英，慕君
子之弘覆兮；超托軀於朱庭，俯
引澤于丹壤兮（後略）
6. 晉成公綏《芸香賦》曰：美芸
香之循絜，稟陰陽之淑精，去原
野之蕪穢，植廣廈之前庭。莖類
秋竹，葉象春檉。
7. 晉傅玄《賦序》曰：《月令》：
仲春之月，芸始生。鄭玄云：香
草也，世人種之中庭。

2.《淮南子》曰：芸可以死而復
生。
3.《雜字解釋詁》曰：芸，杜榮。
4.《大戴禮・夏小正》曰：采芸
為廟菜。
5.《禮記・月令》曰：仲冬之
月，芸始生。（鄭玄曰：芸，香
草也。）
6.《禮圖》曰：芸蒿白，葉似蒿，
香美可食也。
7.《魏略》曰：大秦出芸膠。
8.《洛陽宮殿簿》曰：顯陽殿前
芸香一株，徽音、含章殿前各
二株。
9.《晉宮閣名》曰：太極殿前
芸香四畦，式乾殿前芸香八畦，
徽音殿前芸香雜花十一畦，明
光殿前芸香雜花八畦，顯陽殿
前芸香二畦。
10.《廣志》曰：芸膠有安息膠，
有黑膠。
11.《吳氏本草》曰：石芸，一
名敞列，一名顧喙。
12.傅玄《芸香賦序》曰：始以
微香進御，終於捐棄黃壤，吁
可閔也，遂詠而賦之。
13.成公綏《芸香賦》曰：美芸
香之修潔，稟陰陽之淑精，莖
類秋竹，枝象春檉。
14.傅咸《芸香賦序》曰：先君
作《芸香賦》，辭美高麗有覩，
斯卉蔚茂馨香，同遊使余為序。

“車渠”佚文： 卷 84《寶玉部下・車渠》75： 卷 808《珎寶部七・車渠》76：
1.《廣雅》曰：車渠，石次玉也。
2.《魏略》曰：大秦國多車渠。
3.《玄中記》曰：車渠出天竺國
也。

1.《廣雅》曰：車渠，石次玉也。
2.《廣志》曰：車渠出大秦國及西
域諸國。
3.《玄中記》曰：車渠出天竺國。

1.《廣雅》曰：車渠，石次玉也。
2.《魏略》曰：大秦國多車渠。
3.《古今注》曰：魏武帝以車渠
為酒杯。

75《藝文類聚》，第 1442頁。
76《太平御覽》，第 35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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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魏文帝《車渠椀賦》曰：車
渠玉屬，多纖理縟文，生於西
國，其俗寶之，小以系頸，大
以為器。
5.王粲《車渠椀賦》曰：雜玄
黃以為質，似乾坤之未分，兼
五德之上美，超眾寶而絶倫。
6.陳思王《車渠盌賦》曰：惟
盌之所生，於涼風之峻湄，光
如激電，景若浮星，河神怪之
瓌瑋，信一覽而九驚。
7.王處道《車渠椀賦》曰：溫
若騰螭之升天，曜似遊鴻之遠
臻。

4.《蘇子》曰：車渠馬瑙，出於荒
外，今冀州之土，曾未得其奇也。
5.賦：魏文帝《車渠椀賦》曰：
車渠玉屬也，多纖理縟文，生於
西國，其俗寶之。惟二儀之普育，
何萬物之殊形，（後略）
6.魏王（粲）《車渠椀賦》曰：侍
君子之宴坐，覽車渠之妙珍，挺
英才于山嶽，含陰陽之淑真，（後
略）

4.《玄中記》曰：車渠出天竺
國。
5.《古車渠椀賦》曰：車渠玉
屬，多纖理縟文，出於西國，其
俗寳之，小以系頸，大以為器。
6.王粲《車渠椀賦》曰：雜玄
黃以為質，似乾坤之未分，兼
五德之上美，超眾寶而絶倫。
7.陳思王《車渠椀賦》曰：唯
盌之所生，於涼風之峻湄，光
如激電，景若浮星，河神恠之
瓌瑋，信一覽而九驚。
8.王處道《車渠觶賦》曰：溫
若騰螭之升天，曜似遊鴻之遠
臻。

　據上表所列，《修文殿御覽》“芸香”佚文總 15條，前 11條記“事”，後 4條記
“文”，有“賦”、“序”等；《藝文類聚》“芸香”總 7條，前 4條記事，後 3條記“賦”；
《太平御覽》“芸香”總 14條，前 11條記“事”，後 3條記“賦”、“序”。又《修文殿
御覽》“車渠”佚文總 7條，其中“事”3條，居前；“文”4條，居後。《藝文類聚》
“車渠”總 6條，其中“事”4條、“文”2條，亦“事”先“文”後；《太平御覽》“車
渠”總 8條，“事”、“文”各 4條，同樣“事”先“文”後。由此不難發現，《修文殿
御覽》、《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三書在編排體例上，都有一個共通特點，就是先
“事”後“文”。同時，我們還注意到，雖然《太平御覽》的編纂，曾參據《修文殿御
覽》與《藝文類聚》，但在條文採錄上，更多依據《修文殿御覽》，無論是引書，還是
具體內容，二者皆大體一致，可見二書之間直接的淵源承襲關係；而《藝文類聚》的
內容，則與《修文殿御覽》、《太平御覽》有些差異，三者之間的關係值得探討。
　反觀P.2526號寫本的編排順序，則顯得雜亂無章，與上揭三書截然有別，如鶴

類總 46條，其中王粲《鵠（鶴）賦》置於第 33條，湛方生《羈鶴吟・敘》係於第 36

條，傅咸《詩・敘》置於第 44條，《古歌辭》係於第 46條；鴻類總 18條，其中成公
綏《鴻雁賦・敘》置於第 10條，曹毗《雙鴻詩・敘》置於第 17條。可見，寫本編排
“事”、“文”混雜，並無區別和先後順序，其與《修文殿御覽》之差異顯而易見。
　此外，91條《修文殿御覽》佚文中，總有“事”73條，“文”18條，除庾闡《楊

都賦》、曹植《芸香賦》2條外，其餘 16條全部錄入《太平御覽》，比例高達 88.89％，
與總錄入比例 86.81％相差不大。而寫本 88條中，總有“事”82條，“文”6條，錄
入《太平御覽》“文”僅《古歌辭》1條，比例為 16.67％，比《修文殿御覽》佚文少
72.22％，從中也可看出二者之明顯差異。
　再從編纂內容看，寫本所抄內容完全同于《太平御覽》者，可謂少之又少，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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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大多詳于《太平御覽》，這與前揭《修文殿御覽》佚文大多同于《太平御覽》的
情況，可謂截然有別。因此，寫本非《修文殿御覽》，至此可以明斷矣。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歐陽詢在《藝文類聚》序中，曾對此前類書編纂有過批評，

認為“《流別》、《文選》，專取其文；《皇覽》、《偏（遍）略》，直書其事”，所以他編
《藝文類聚》要改變這一做法，創一體例，使“事”、“文”並舉，即“事居其前，文
列于後”77。其實，從《修文殿御覽》佚文可以看出，這種“事居其前，文列于後”
的編纂體例，早在北齊就已經產生了，為何歐陽詢卻不提《修文殿御覽》？ 個中原
因值得探討。
　再從寫本內容看，其與《太平御覽》之相關記載存在著較大不同，二者實為不同

系譜，並不存在直接的淵源承襲關係。茲以寫本《相鶴經》、《神境記》、《趙書》所記
內容為例，進一步論證其與《太平御覽》之關係。
　寫本《相鶴經》前部殘缺，其後內容如下78：

（前缺）生無中，夭壽不可量，所體（中缺）土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
是以行必依洲，止不集林兮，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驥也。鶴之上相，
痩頭尖頂，露眼黑精，故遠視；隆鼻短喙，故少眠；體 頰 耳，故聽
警；長頸促身，故善鳴；凹頷凸膺，則體輕；鳳翼雀毛，故善飛；龜背鱉
腹，故能產；軒前重後，則其舞；高腳麤節，則有力；洪脾纖指，（則）
能行。此相之備者，鳴則聞於天，飛則一舉千里，仙聖之所乘，不崇朝
而遍四海者也。鶴二年落子毛，易點，三年頭赤，七年產復，復七年羽
翮俱，復七年飛薄雲漢，復七年學舞，復七年舞應，復七年晝夜十二時
鳴聲中律，復百六十年不食生物，復百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
或純黑，泥水不汚。復百六十年雄雌相見，目精不轉而孕，水六百年飲
而不食，胎產鸞鳳為群。聖人在位，則與鳳皇同翔於郊甸。

《太平御覽》卷 916《羽族部三・鶴》載79：

淮南八公《相鶴經》曰：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
養，金數九，火數七，故七年小變，十六年大變，百六十年變止，千六百
年形定。體尚潔，故其色白；聲聞天，故頸赤；食於水，故其喙長；軒
於前，故後指短；棲於陸，故足高而尾凋；翔於雲，故毛豐而肉踈；大
喉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故生夭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者，木土

77《藝文類聚》，第 27頁。
78按：本文有關P.2526號寫本的錄文，均主要依據國際敦煌項目 IDP網頁（http://idp.nlc.gov.cn/）

所提供的清晰圖片，同時參考了洪業、王三慶、鄭炳林等諸位先生的錄文，特此說明，下不另注。
79《太平御覽》，第 40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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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是以行必依洲嶼，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
仙人之騏驥也。鶴之上相，痩頭朱頂，露眼黑精，高鼻短喙，䯓（音故
列切）頰 （音德宅切）耳，長頸促身，鸞膺鳳翼，雀毛、龜背、鱉腹，
軒前垂後，高麤節，洪骨纖指，此相之備者也。鳴則聞於天，飛則一舉
千里。鶴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產伏，復七年羽翮具，復七年飛薄
雲漢，復七年舞應節，復七年晝夜十二時鳴聲中律，復百六十年不食生
物，復大毛落，茸毛生，雪白或純黑，泥水（不）汚，復百六十年雄雌
相見，目精不轉而孕，千六百年飲而不食，鸞鳳同為群。聖人在位，則
與鳳凰翔於甸。

仔細比較即可發現，二者文字差異較大，寫本中“故遠視”、“故少眠”、“故聽警”、
“故善鳴”、“則體輕”、“故善飛”、“故能產”、“則其舞”、“則有力”、“（則）能行”、
“仙聖之所乘，不崇朝而遍四海者也”等文字，均不見於《太平御覽》所引之《相鶴
經》；而且，《太平御覽》有夾註，而寫本無，此點頗值注意，因為唐人徐堅《初學記》
卷 30《鳥部・鶴第二》所引《相鶴經》，同樣有夾註，而且內容與《太平御覽》之《相
鶴經》大同小異。為便於說明問題，茲引錄如《初學記》之《相鶴經》內容如下80：

《相鶴經》曰：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金數
九，火數七，故七年小變，十六年大變，百六十年變止，千六百年形定。
體尚潔，故其色白；聲聞天，故頭赤；食於水，故其喙長；軒於前，故後
指短；棲於陸，故足高而尾凋；翔於雲，故毛豐而肉疎；大喉以吐故，修
頸以納新，故生大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者，木土之氣內養，故
不表於外。是以行必依洲嶼，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驥
也。鶴之上相，痩頭朱頂，露眼玄睛，高鼻短喙，䯓（音故解反）頰
（音德宅反）耳，長頸促身，燕膺鳳翼，雀毛、龜背、鱉腹，軒前垂後，
高脛粗節，洪髀纖指。此相之備者也。鳴則聞於天，飛則一舉千里。鶴
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產伏，復七年羽翮具，復七年飛薄雲漢，復
七年舞應節，復七年晝夜十二時鳴中律，復百六十年不食生物，復大毛
落，茸毛生，雪白或純黑，泥水不汚，復百六十年雄雌相視，目睛不轉
而孕，千六百年飲而不食，鸞鳳同為群。聖人在位，則與鳳凰翔於甸。

以之與《太平御覽》所引《相鶴經》比較，不難發現，二者除注音及個別字有差異外，
其餘全同，且皆有夾註，寫本《相鶴經》則與之有很大的不同，這表明《初學記》與
《太平御覽》之《相鶴經》，很有可能源自同一版本，二者俱屬同一系譜，而與寫本
《相鶴經》並無直接的淵源承襲關係。又《藝文類聚》卷 90《鳥部一・鶴》引淮南八

80《初學記》，中華書局，1962年，第 726�7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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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相鶴經》文，僅有“鶴，陽鳥也，而遊於陰。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驥也”20

餘字81，則《初學記》與《太平御覽》所引《相鶴經》文，當另有來源。上文業已指
出，《太平御覽》與《修文殿御覽》之間存在著直接的淵源承襲關係，《修文殿御覽》
是《太平御覽》的主要藍本，從這一意義上講，《初學記》與《太平御覽》所引之《相
鶴經》，極有可能源自《修文殿御覽》，由此也可證明寫本並非《修文殿御覽》。
　又寫本“鶴門”第 16條引《神境記》云：

《神境記》曰：熒陽郡南有石室，室後有孤松千丈，常有雙鶴，晨必接
翮，夕輒偶影，傳云：昔有夫婦二人，俱隱此室，年既數百，化成此鶴。
一者中夫之尋為，一者獨拪此松，焭立哀唳。

《太平御覽》卷 916《羽族部三・鶴》載82：

王韶之《神鏡記》曰：滎陽郡南百餘里，有蘭岩，常有雙鶴素羽皦然，日
夕偶影翔集。傳云：昔夫婦俱隱此，年數百歲，化成此鶴。

二者同屬“鶴門”，且引書俱為《神境記》，然內容卻有較大不同，顯然並不存在直接
的淵源承襲關係。同時，我們還注意到，與前揭《相鶴經》情形一樣，《太平御覽》
所引《神境記》，與《初學記》引《神境記》83內容完全相同，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
合，其同樣表明《初學記》與《太平御覽》所引之《神境記》，俱屬同一系譜，當也
源自《修文殿御覽》。而《藝文類聚》卷 88《木部上・松》引《神境記》文，卻與寫
本所引《神境記》類同84：

《神境記》曰：滎陽郡南有石室，室後有孤松千丈，常有雙鶴，晨必接
翮，夕輙偶影。傳曰：昔有夫婦二人，俱隱此室，年既數百，化成雙鶴。

兩相比較，差異在於一入“鶴門，一入“松門”；另外，從“滎陽郡南有石室”到“化
成雙鶴”，除“云”作“曰”、“此”作“雙”二字有差異外，其餘文字完全相同，說明
寫本與《藝文類聚》之《神境記》當存在一定的淵源承襲關係，而與《太平御覽》沒
有直接關聯。當然，與寫本、《藝文類聚》之《神境記》相近似的文字，也見於《太
平御覽》卷 953《木部二・松》85：

《神境記》曰：滎陽南有石室，室後有孤松千丈，常有雙鵠，晨必接翮，
夕輒偶影。傳云：昔有夫婦二人，俱隱此室中，年既數百，化為雙鵠，一
者失之，尋為人所害；一者獨棲此松，熒立哀唳。

81《藝文類聚》，第 1563頁。
82《太平御覽》，第 4061頁。
83《初學記》卷 30《鳥部・鶴第二》“玄睛”載：“王韶之《神境記》曰：滎陽郡南百餘里，有蘭岩，

常有雙鶴，素羽皦然，日夕偶影翔集。傳云：昔夫婦俱隱此，年數百歲，化成此鶴。”第 727頁。
84《藝文類聚》，第 1512頁。
85《太平御覽》，第 42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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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根本差異在於，一作“鶴”，一作“鵠”；而且，寫本與《藝文類聚》“鵠門”俱無
此條，《藝文類聚》“松門”作“雙鶴”，而非“雙鵠”，表明《太平御覽》中有關《神
境記》的記載，並非源自寫本與《藝文類聚》。
　其實，寫本引《趙書》，而不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實可證明其並非《修文

殿御覽》。劉師培、鄭炳林等先生認為《趙書》實即《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此說恐
有未安。按《趙書》乃前燕太傅長史田融所撰，又名《趙石記》或《二石集》，記石勒
事86，其與崔鴻《十六國春秋》恐怕不能隨意等同。《太平御覽》引《趙書》時，或稱
“田融趙書”；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時，或名“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或稱
“崔鴻春秋後趙錄”，或為“崔鴻後趙錄”，或名“後趙錄”，兩書是截然有別、嚴格區
分的，如卷 386《人事部・健》先引《後趙錄》，繼引《趙書》；卷 465《人事部・謡》
先引《後趙錄》、《前秦錄》，繼引《趙書》，從中不難看出二書之區別。再比較寫本所
引《趙書》與《太平御覽》所引《十六國春秋・後趙錄》之異同，寫本內容如下：

《趙書》曰：石虎建武十三年，楊州獻黃鵠雛（？）五，頸長一丈，鳴
聲聞十餘里，養之于池。（謹案：虎實逆賊，王化不通，豈有貢其鳥物者
乎？ 此獻之妄，或疆（？）垂小民，假稱珎恠，取媚於虎耳。）

《太平御覽》卷 916《羽族部三・鵠》則記87：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楊州獻黃鵠雛五，徙之于玄武池，頸
長一丈，聲聞十餘里。

二者所記雖為一事，但一為《趙書》，一為《十六國春秋・後趙錄》，且文字敘述及前
後順序並不一樣，如“養之于池”與“徙之于玄武池”等，顯然是明顯不同的兩部
書，似不可輕易等同。
　其實，田融《趙書》，早在《華林遍略》編纂之前就已傳入南方。據梁釋慧皎《高

僧傳》卷 9《竺佛圖澄傳》載：“田融《趙記》云：澄未亡數年，自營冡壙。”88此處
“趙記”，當即《趙書》或《趙石記》。據考，《高僧傳》成書年代下限為梁中大通五年
（533）89，這說明《趙書》此前已在南方流行。最能說明問題的，乃《世說新語・言
語篇》劉孝標注引《趙書》90：

佛圖澄與諸石游，林公曰：“澄以石虎為海鷗鳥。”（《趙書》曰：虎字季
龍，勒從弟也，征伐每斬將搴旗。勒死，誅勒諸兒，襲位。）

86《趙書》卷數，《隋書》卷 33《經籍志二》作“十卷”，《舊唐書》卷 46《經籍志上》、《新唐書》卷 58

《藝文志二》、《冊府元龜》卷 555《國史部・采撰》、《通志》卷 65《藝文略三》俱作“二十卷”，疑是。
87《太平御覽》，第 4064頁。
88《高僧傳》，中華書局，1981年，第 357頁。
89參見紀贇：《慧皎〈高僧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 33�35頁。
90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中華書局，1983年，第 1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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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華林遍略》始撰于梁天監十五年（516），至普通四年（523）成書。而《世說新
語》劉孝標注成書時間，據余嘉錫先生考證，“蓋作於天監六七年之間也”91。可見，
田融《趙書》早在梁天監初就已傳入南方。因此，《華林遍略》編纂時，錄入《趙書》
並無問題。
　據唐人丘悅《三國典略》記載，《修文殿御覽》是在《華林遍略》基礎上，增加

《十六國春秋》等“舊書”而成，《太平御覽》卷 601《文部十七・著書上》載92：

《三國典略》曰：（前略）陽休之創意，取《芳（華）林遍略》，加《十
六國春秋》、《六經》、《拾遺錄》、《魏史》第（舊）書，以士素所撰之名，
稱為《玄洲苑御覽》，後改為《聖壽堂御覽》。至是，珽等又改為《修文
殿》，上之。

據此，北齊所修《修文殿御覽》，當有不少《十六國春秋》、《拾遺錄》、《魏史》等“舊
書”內容，如《修文殿御覽》佚文“琉璃”14條中，即引有《後魏書》1條，茲錄如
下93：

《後漢（魏）94書》曰：天竺國人高（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琉
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旣成，光澤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行
殿，容百餘人，光色暎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神明所作。自此
國中琉璃遂賤，人不復珎之。

《太平御覽》卷 808《珍寶部七・琉璃》引作《魏書》，除“京師”作“至京”、“國中”
作“中國”外，餘皆相同，則此條明顯源自《修文殿御覽》。據我們初步統計，《太
平御覽》一書引錄《十六國春秋》達數百條，主要應源自《修文殿御覽》。如果寫本
是《修文殿御覽》，在記錄同一件事時，當取《十六國春秋》，而不取《趙書》。如果
《趙書》為原類書（即《華林遍略》）所有，《修文殿御覽》僅是沿用不改的話，在以
其為主要藍本的《太平御覽》中，也應該是《趙書》而非其他。但實際情況並非如
此，《太平御覽》此條並未取《趙書》，而是取《十六國春秋・後趙錄》，其源自《修
文殿御覽》當無疑義。從這一意義上講，寫本非《修文殿御覽》則可確定矣。
　總之，根據上述分析和論證，我們完全可以肯定地說，P.2526號寫本絕非《修

文殿御覽》，而是另外一部類書。

91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第 275頁。
92《太平御覽》，第 2707頁。
93《寶要抄》，圖版第 37頁，釋文第 110�112頁。
94原抄作“漢”，誤，森鹿三氏已正之為“魏”，參見森鹿三：《本草學研究》，第 2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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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寫本為《華林遍略》之可能性分析
　寫本究為何書？ 洪業曾推測其為比《修文殿御覽》更早的《華林遍略》，丁愛

博、森鹿三等則對此有所懷疑，認為也有可能是南北朝時期所修的其他類書，如劉
孝標的《類苑》等。勝村哲也氏既不贊成“修文殿御覽”說，也不同意“華林遍略”
說，其對《華林遍略》一書有過如下判斷95：

《華林遍略》七二〇卷、五〇部。條文排列的基本形以“經部書・子部
書・史部書・集部書”為順序。條文是以“某書云”的形式引用。引用
中以長文居多。

若依這一判斷，則寫本顯然既非《修文殿御覽》，也非《華林遍略》。然而，勝村氏上
揭判斷實存在若干疑問。勝村氏認為，《藝文類聚》乃據《華林遍略》刪節而來，其
條文排列順序為“經部書・子部書・史部書・集部書”，可推知《華林遍略》亦同。
按《藝文類聚》確以《華林遍略》為藍本（詳下文），然《華林遍略》為 700餘卷96，
《藝文類聚》僅為 100卷，二者卷數相差極大，且《華林遍略》一書已全部佚失，目前
所知僅存佚文 1條97，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它們之間有共同的條文編排順序。以晚出之
書去推論早出之書，若無堅實之證據及合理的解釋，恐怕很難得出有說服力的觀點
和看法；若依唐杜寶《大業雜記》所載，《華林遍略》乃梁武帝“敕華林園學士七百
人，人撰一卷”98，則其恐難有統一的條文編排順序。勝村氏又據唐法琳《辯正論》
卷 7揭出《華林遍略》佚文 1條，指出其注文引書形式為“遍略云”，並參據與《華
林遍略》同時代編纂的佛學類書《經律異相》，其引書形式亦為“某經云”，從而推
斷“某書云”為南朝系類書條文引用的一般形式，進而據以指出《辯正論》卷 1《三
教治道篇第一 (上)》注文中，所引《易鉤命決》、《河圖括地象》、《命歷序》、《帝系
譜》、《六藝論》等書內容，皆為《華林遍略》佚文99。按“某書曰”、“某書云”乃中
國古代典籍常用的兩種主要引書形式，南朝《三國志》裴松之注、《世說新語》劉孝
標注，皆大多使用“某書曰”，少數則使用“某書云”，《顏氏家訓》則兩者同時使用；
北朝《水經注》、《齊民要術》亦主要使用“某書曰”，少數使用“某書云”；即使唐
代編纂的佛學類書《法苑珠林》，也是二者並用。因此，僅以《辯正論》所引“遍略
云”及相關的《經律異相》中的“某經云”等形式，實難證明《華林遍略》一書的條

95勝村哲也：《修文殿御覽天部の復元》，第 673頁。
96關於《華林遍略》的卷數，有“720卷”、“700卷”、“620卷”等不同說法，本文對此不擬展開討

論，僅取折中說法而已。
97目前所知，明確為《華林遍略》佚文的，僅唐法琳《辯正論》卷 7引錄“有新鬼不得飲食”1條，

《大正藏》第 52冊，東京大正一切刊經行會，1924�1934，第 538頁，中欄；《中華大藏經》第 62冊，
中華書局，1993年，第 577頁，中欄。參見勝村哲也：《修文殿御覽天部の復元》，第 650�651頁。

98杜寶撰、辛德勇輯校：《大業雜記輯校》，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 23頁。
99勝村哲也：《修文殿御覽天部の復元》，第 674頁，第 686頁注釋（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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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引用形式即為“某書云”；更何況《辯正論》除使用“某書云”外，也使用“某書
曰”的引用形式，如卷 5《佛道先後篇第三》夾註有“彈曰”、“春秋內事曰”2條100，
卷 7《信毀交報篇第八》夾註有“晉錄曰”、“何氏傳曰”、“靈鬼志曰”、“幽明錄曰”
等101，其中“幽明錄曰”2條，總 7條。《經律異相》的注文形式主要為“出某經”，
其次為“某經云”，也有“某經曰”的例子，如卷 1《三大災第二》夾註有兩處“雜
心曰”102，並非全部皆為“某經云”的引用形式。因此，勝村氏有關南朝系類書條
文引用一般形式為“某書云”的論斷，是有疑問的。而且，前揭《辯正論》卷 1所引
《易鉤命決》、《河圖括地象》、《命歷序》、《帝系譜》、《六藝論》諸條，也完全不見於
《藝文類聚》與《太平御覽》之相關記載，頗感奇怪。
　總之，勝村哲也氏對《華林遍略》一書的分析和判斷，似存在若干疑問，恐難

成立。
　從目前所見資料看，確實缺乏判定寫本為《華林遍略》的直接證據，但據種種跡

象分析，其為《華林遍略》的可能性最大。
　寫本引書 60餘種，迄晉、宋時代著作為止，則其成書當在劉宋以後、隋唐之前。

至於其編撰地點，洪業先生已據寫本所引注文，從南北經學的差異論證寫本之編纂在
江左，而不在河洛。此外，寫本所引《趙書》中 36字按語，也可進一步說明這一問
題。該按語斥北方石虎為“逆賊”，其實關涉中古正統之爭的大問題。如所周知，自
西晉滅亡以後，南北長期分裂，南北政權“索虜”、“島夷”正統之爭異常激烈；進入
隋唐一統，雖然在德運承襲及正統淵源問題上曾有過討論和爭議，然其政權源自北
朝，故在正統觀上基本認同和肯定北朝，對東晉南朝的正統地位持否定態度103。從
這一意義上講，寫本按語斥北方石虎為“逆賊”，其以江左為華夏正統之意甚明，實
乃發自南朝江左的聲音。因此，其為江左南朝之著作，應該沒有什麼大的疑問。而
寫本與《藝文類聚》之密切關係，則昭示我們，其很有可能即是《華林遍略》。
　據歐陽詢《藝文類聚》序稱104：

以為前輩綴集，各杼其意，《流別》、《文選》，專取其文；《皇覽》、《徧（遍）
略》，直書其事。文義既殊，尋檢難一。爰詔撰其事且文，棄其浮雜，刪
其冗長，金箱玉印，比類相從，號曰《藝文類聚》，凡一百卷。其有事出

100《大正藏》第 52冊，第 521頁，上欄、中欄；《中華大藏經》第 62冊，第 535頁，上欄、中欄。
101《大正藏》第 52冊，第 537頁，下欄；第 538頁，上欄、中欄。《中華大藏經》第 62冊，第 576

頁，中欄、下欄；第 577頁，上欄。
102《大正藏》第 53冊，第 4頁，下欄；第 5頁，上欄。《中華大藏經》第 52冊，第 727頁，中欄；
第 728頁，上欄。
103參見呂博：《唐代德運之爭與正統問題――以“二王三恪”為線索》，《中國史研究》2012年第 4

期。
104《藝文類聚》，第 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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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文者，便不破之為事，故事居其前，文列于後，俾夫覽者易為功，作
者資其用，可以折衷今古，憲章墳典云爾。

歐陽詢批評此前的《流別》、《文選》、《皇覽》、《徧（遍）略》等書，或“專取其文”，
或“直書其事”，故其編纂《藝文類聚》時，改變這一做法，使“事”、“文”相結合，
“事居其前”、“文列于後”。序稱“棄其浮雜，刪其冗長，金箱玉印，比類相從”，表明
《藝文類聚》乃主要在前揭四書基礎上刪節而成，即“文取”《流別》、《文選》，“事”
依《皇覽》、《徧（遍）略》。然《皇覽》一書後世散佚嚴重105，故《藝文類聚》有關
“事”的記載，當主要取自《華林遍略》106，觀今本《藝文類聚》所收《皇覽》僅有
5條107，即可明瞭此點。
　據唐杜寶《大業雜記》，大業二年虞綽等編纂的《長洲玉鏡》一書，乃“源本出

自《華林遍略》”，秘書監柳顧言曾對隋煬帝說108：

然梁朝學士取事，意各不同。至若“寶劍出自昆吾溪，照人如照水，切
玉如切泥”，序劍者盡錄為溪（劍）事，序溪者盡錄為溪事，撰玉者亦編
為玉事，以此重出，是以卷多。至若《玉鏡》則不然。

據此，知“寶劍出自昆吾溪，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一語，實出自《華林遍略》，
並分別編入書中的“劍事”、“溪事”、“玉事”，是以重出而卷多。《藝文類聚》卷 60

《軍器部・劍》載109：

梁吳筠《詠寶劍詩》曰：我有一寶劍，出自昆吾溪；照人如照水，切玉
如切泥；鍔邊霜凜凜，匣上風淒淒；寄語張公子，何當來見攜。

由此知柳顧言所言“寶劍”一語，實為梁吳筠《詠寶劍詩》中的內容。從中不難看
出，《藝文類聚》此條，當即源自《華林遍略》。值得注意的是，《藝文類聚》“溪門”、
“玉門”不載此詩，正說明其對《華林遍略》的刪節，所謂“棄其浮雜，刪其冗長”是
也。《太平御覽》卷 344《兵部七十五・劍下》亦收有此詩，同樣亦不見於“溪門”、
“玉門”，其詩源自《修文殿御覽》還是《藝文類聚》，並不清楚。即使源自《修文殿
御覽》，《修文》也是依據《華林遍略》而來。

105《隋書》卷 34《經籍志三》子部載“《皇覽》一百二十卷”，後注云：“繆襲等撰。梁六百八十卷。
梁又有《皇覽》一百二十三卷，何承天合；《皇覽》五十卷，徐爰合，《皇覽目》四卷；又有《皇覽抄》
二十卷，梁特進蕭琛抄。亡。”中華書局，1973年，第 1009頁。
106參見付晨晨：《〈修文殿御覽〉初探》，武漢大學本科學士學位論文，2009年。
107《藝文類聚》卷 1《天部上・天》有“皇覽記”1條，卷 3《歲時上・夏、秋》有“皇覽逸禮”2

條，卷 40《禮部下・冡墓》有“皇覽”2條。第 2頁、第 46頁、第 48頁、第 731�732頁。
108杜寶撰、辛德勇輯校：《大業雜記輯校》，第 23頁。
109《藝文類聚》，第 10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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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我們已根據《相鶴經》、《神境記》、《趙書》等多條內容，證明寫本與《太平
御覽》不存在淵源承襲關係。而其中《神境記》的相關記載，又表明寫本與《藝文類
聚》存在著一定的關聯。仔細比較寫本內容與《藝文類聚》相對應的記載，就會發
現，二者存在著直接的淵源承襲關係，當屬同一系譜。為便於說明問題，茲列表分
析如下：

寫本、《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文異同表
HHHHHH序號

書名 　　P.2526號寫本 藝文類聚 太平御覽

鶴門第 5條： 卷 90《鳥部一・鶴》： 卷 916《羽族部三・鶴》：
1 《神異經》曰：西海之外

有鶴國，男女皆七寸，為
人自然有禮，好經論跪拜，
壽三百歲。人行如飛，日
千里，百物不敢犯之。唯
畏海鵠，鵠過吞之，亦壽
三百歲。人在鶴110腹中不
死，而鵠一舉千里。（張
茂先注曰：此陳章對桓公
者之言）

《神異經》曰：西海之外有
鶴國，男女皆長寸，為人
自然有禮，好經論跪拜，壽
三百歲。人行如飛，日千
里，百物不敢犯之。惟畏
海鵠，鵠過吞之，亦壽三百
歲。人在鵠腹中不死，而
鵠一舉千里。（張茂先曰：
此陳章對桓公也）（第 1563

頁）

《神異經》曰：西海之外有
鶴國，男女皆長七寸，為
人自然有禮，經論跪拜，壽
三百歲。人行如飛，日千
里，百物不敢犯之。唯畏
海鵠，鵠過吞之，亦壽三百
歲。人在鶴腹中不死。111

（第 4060頁）

鶴門第 16條： 卷 88《木部上・松》： 卷 916《羽族部三・鶴》：
2 《神境記》曰：熒陽郡南

有石室，室後有孤松千丈，
常有雙鶴，晨必接翮，夕
輒偶影，傳云：昔有夫婦
二人，俱隱此室，年既數
百，化成此鶴。一者中夫
之尋為，一者獨拪此松，焭
立哀唳。

《神境記》曰：熒陽郡南
有石室，室後有孤松千丈，
常有雙鶴，晨必接翮，夕
輙偶影。傳曰：昔有夫婦
二人，俱隱此室，年既數
百，化成雙鶴。（第 1512

頁）

王韶之《神鏡記》曰：熒陽
郡南百餘里，有蘭岩，常
有雙鶴素羽 然，日夕偶
影翔集。傳云：昔夫婦俱
隱此，年數百歲，化成此
鶴。（第 4061頁）

鶴門第 23條： 卷 90《鳥部一・鶴》： 卷 916《羽族部三・鶴》：
3 《風土記》曰：鳴鶴戒露，

交涼、交涼。鳴鶴，白鶴
也。此鳥性警，至八月，白
露降流於草葉上，滴滴有
聲，即髙鳴相警，移徙所
宿處，慮於變害也。

《風土記》曰：鳴鶴戒露，
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
流於草上，滴滴有聲，因即
髙鳴相警，移徙所宿處，慮
有變害也。（第 1564頁）

《風土記》曰：鳴鶴戒露，
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
降流於草上，滴滴有聲，因
即髙鳴相警，移徙所宿處。
（第 4061頁）

110“鶴”，洪業認為應作“鵠”，是。此乃抄卷者筆誤。
111按：《初學記》卷 19《人部下・短人第五》引《神異經》，亦無張茂先注。第 4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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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門第 32條： 卷 90《鳥部一・鶴》：
4 王粲《鵠（鶴）賦》曰：白驗

稟塗龜之脩壽，資儀鳳之純
精，接王喬於湯谷，赤松駕
於扶桑，食靈岳之瓊 ，吸
雲表之露漿。

魏王粲《白鶴賦》曰：白翎
稟靈龜之脩壽，資儀鳳之純
精，接王喬於湯谷，駕赤松
於扶桑，餐靈岳之瓊藥，吸
雲表之露漿。（第 1567頁）

　　　　　無

鶴門第 34條： 卷 90《鳥部一・鶴》： 卷 916《羽族部三・鶴》：
5 《晉八王故事》曰：陸機為

成都王所誅，顧左右而歎曰：
“今日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復
得。”華亭，吳由卷縣郊外野
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機
兄弟素遊於此，十有餘年耳。

《晉八王故事》曰：陸機為
成都王所誅，顧左右而歎曰：
“今日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復
得。”華亭，吳由拳縣郊外之
野，機素遊之所。（第 1563

頁）

《八王故事》曰：陸機為成
都王所誅，顧左右歎曰：“今
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復得。”
（第 4060頁）

鶴門第 35條： 卷 90《鳥部一・鶴》：
6 湛方生《羈鶴吟・敘》曰：鄰

人王氏有養鵠者，摧翮虞人
之手，心悲志喪。後三年，羽
翮既生，翻然高逝，有感餘
懷，乃為之吟。

晉湛方生《羈鶴吟・序》曰：
鄰人王氏有養鵠者，摧翮虞
人之手，心悲志喪。後三年，
羽翮既生，翻然高逝，有感
餘懷，乃為之吟。（第 1569

頁）

　　　　　無

鶴門第 36條： 卷 90《鳥部一・鶴》： 卷 916《羽族部三・鶴》：
7 《竹林七賢論》曰：嵇紹入

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禂人
中如見嵇紹，昻昻然若野鶴
之在雞群。”

《竹林七賢論》曰：嵇紹入
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
中始見嵇紹，昻昻然若野鶴
之在雞群。”（第 1563頁）

《晉書》曰：嵇紹始入洛，或
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
嵇紹，昂昻然若野鶴之在雞
群。”戎曰：“君復未見其父
耳！”（第 4060頁）

鶴門第 37條： 卷 90《鳥部一・鶴》： 卷 916《羽族部三・鶴》：
8 《神（仙）112傳》曰：介象

死，吳光帝思象，以所住屋
為象廟，時時復祭之。有白
鶴來集坐上，良久乃去。

《神仙傳》曰：介象死，吳
先帝思之，以象所住屋為廟，
時時往祭之。有白鶴來集坐
上也。（第 1564頁）

《神仙傳》曰：介象死，呉先
帝思之，以象所住屋為廟，時
時往祭之。有白鶴來止。（第
4061頁）

鶴門第 44條： 卷 90《鳥部一・鶴》：
9 《桂陽列仙傳》曰：蘇耽去

山之後，忽有白鶴十數頭夜
集郡東門樓上，一者日畫作
書字，言曰：“城郭是，人民
非，三百年當復遇。”成謂將
耽乎。

《列仙傳》曰：蘇耽去後，忽有
白鶴十數隻夜集郡東門樓上，
一隻口畫作書字，言曰：“是
城郭，人民非，三百甲子當
復歸。”咸謂是耽。（第 1565

頁）

　　　　　無

112寫本原缺“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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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門第 15條： 卷 90《鳥部一・鴻》：
10 《莊子》曰：孔子見老子歸，

三日不談，謂弟子曰：“龍如
飛鴻者，吾必矰而射之，吾
今見龍矣。”

《莊子》曰：孔子見老子歸，
三日不談，謂弟子曰：“人如
飛鴻者，吾必矰繳而射之，吾
今見龍矣。”（第 1561頁）

　　　　　無

鴻門第 17條： 卷 90《鳥部一・鴻》：
11 曹毗《雙鴻詩・敘》曰：近

行東野，見有養雙鴻者，其
儀甚美，鳴舞，雖志希青翠
之遊，身非己有。物之可感，
良謂此也。

晉曹毗《雙鴻詩・序》曰：近
東野見有養雙鴻者，其儀甚
美，又善鳴舞，雖志希青翠
之遊，身非己有。物之可感，
良謂此也。（第 1562頁）

　　　　　無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本表所列 11條，僅限於寫本與《藝文類聚》相同、近似而
又未見或不同于《太平御覽》者，至於三書所記全同者，因可能皆來自同一個淵源，
即《華林遍略》，故此不列。
　上揭 11條中，寫本與《藝文類聚》相同者 5條，即王粲《白鶴賦》（4）、湛方

生《羈鶴吟・敘》（6）、《竹林七賢論》（7）、《莊子》（10）、曹毗《雙鴻詩・敘》（11）
等；其餘 6條或近似，或文字互有詳略，且其中 4、6、9、10、11諸條不見於《太平
御覽》相關記載，皆反映了寫本與《藝文類聚》之間的關係非同一般。
　上文業已指出，《修文殿御覽》佚文 91條中，總有賦、序、集等“文”18條，除

庾闡《楊都賦》、曹植《芸香賦》2條外，其餘全部錄入《太平御覽》，錄入比例高達
88.89％。而寫本總有王粲《鵠（鶴）賦》、湛方生《羈鶴吟・敘》、傅咸《詩・敘》、
《古歌辭》、成公綏《鴻雁賦・敘》、曹毗《雙鴻詩・敘》“文”6條，其中錄入《太平
御覽》僅《古歌辭》1條，比例為 16.67％；錄入《藝文類聚》則有王粲《鵠（鶴）
賦》、湛方生《羈鶴吟・敘》、《古歌辭》、曹毗《雙鴻詩・敘》4條，比例為 66.67％，
比《太平御覽》多達 50％，且引文內容大致相同，不僅可以證明寫本非《修文殿御
覽》，而且還表明寫本與《藝文類聚》之間存在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以第 1條《神異經》為例，寫本與《藝文類聚》既有經文，又有張華（茂先）注

文，除少數幾字略有差異外，其餘全同；而《太平御覽》無“而鵠一舉千里”6字及
張華注文，其與寫本及《藝文類聚》之間的差異十分明顯。據《神異經》，“鶴國”原
作“鵠國”，張華注為“陳章與齊桓公言小人也”113。由此不難看出，寫本與《藝文
類聚》實存在著明顯的淵源承襲關係，二者當屬同一系譜。
　再以第 7條《竹林七賢論》為例，除“禂”作“稠”、“如”作“始”，二字因形近

易訛而有差異外，其餘全同。而《太平御覽》此條卻引《晉書》，未引《竹林七賢論》，
且內容也有較大差異，如“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耶！’”一語，就為寫本與《藝文類
聚》所無。這也可進一步說明寫本與《藝文類聚》關係密切，二者應同屬一個系譜。
113《神異經》，明程榮《漢魏叢書》本，京都中文出版社，1970年，第 1521�15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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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即使在引書內容上，寫本與《藝文類聚》互有詳略，也與《太平御覽》存
在較大的不同。如第 2條《神境記》前 2句，寫本、《藝文類聚》俱作“滎陽郡南有
石室，室後有孤松千丈”，《太平御覽》作“滎陽郡南百餘里，有蘭岩”，明顯存在著
差異。如第 3條《風土記》，寫本“交涼交涼”四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無；
寫本末句為“慮於變害也”，《藝文類聚》作“慮有變害也”，《太平御覽》則無此句。
又如第 5條《晉八王故事》，《太平》作“八王故事”；寫本“不可復得”後尚有“華
亭吳由卷縣郊外野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機兄弟素逰于此，十有餘年耳”，《藝文
類聚》則刪節為“華亭吳由拳縣郊外之野，機素遊之所”，而《太平御覽》全無。再
如第 8條《神仙傳》，寫本末句有“有白鶴來集坐上，良久乃去”，《藝文類聚》刪節
為“有白鶴來集坐上也”，《太平御覽》則為“有白鶴來止”，也與二書有異。至於第
9條《列仙傳》，寫本作“桂陽列仙傳”，“只”作“頭”，“口”作“日”，“甲子”作
“年”，“歸”作“遇”，“咸謂是耽”作“成謂將耽乎”，雖有些許差異，但文意全同，
且不載于《太平御覽》一書。這些都反映了寫本與《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之間的
不同關係。
　以上例證足可說明，寫本與《藝術類聚》存在著非常密切的關係。二書無論是

在引用書名，還是在引用內容上，皆大同小異，且不少未見於《太平御覽》，它們之
間存在著非常直接的淵源承襲關係，二者明顯屬同一系譜。而《藝文類聚》一書的
編纂，又主要依據《華林遍略》而成，由此可以推斷，寫本極有可能即《華林遍略》。
　再從編纂體例看，寫本也與《華林遍略》有相同之處。據唐釋法琳《辯正論》載，

《華林遍略》的編纂體例是“悉抄撮眾書，以類相聚”114，又據前揭《大業雜記》，是
書還下分“劍”、“溪”、“玉”等門類；P.2526號寫本分鶴門、鵠門、鴻門、雉門等，
同樣抄撮眾書，與《華林遍略》體例相同。不僅如此，據歐陽詢《藝文類聚・序》，
“《流別》、《文選》，專取其文；《皇覽》、《徧（遍）略》，直書其事”，也就是說，《皇
覽》與《華林遍略》在具體編纂過程中，一切以“事”為中心，並沒有區分所編材料
的文體，如吳筠的《詠寶劍詩》，體裁雖屬“文”，然其內容涉及劍、溪、玉等事，故
被分別編入《華林遍略》之“劍事”、“溪事”、“玉事”。由此不難看出，“事”、“文”
不分，實乃《華林遍略》之編纂特點，P.2526號寫本的情況亦是如此。上文業已指
出，寫本鶴類總 46條，其中王粲《鵠（鶴）賦》置於第 33條，湛方生《羈鶴吟・敘》
係於第 36條，傅咸《詩・敘》置於第 44條，《古歌辭》係於第 46條；鴻類總 18條，
其中成公綏《鴻雁賦・敘》置於第 10條，曹毗《雙鴻詩・敘》置於第 17條，都是以
114《辯正論》卷 7《品澡眾書篇第九》載：“案梁武皇帝使阮孝緖等，於文德政御殿撰《文德政御書》
四万四千五百余卷。於時帝修內法，多參佛道，又使劉杳、顧協等一十八人，於華林苑中纂《要語》
七百二十卷，名之《遍略》，悉抄撮眾書，以類相聚，於是文筆之士須便檢用。”《大正藏》第 52冊，
第 541頁，下欄；《中華大藏經》第 62冊，第 581頁，下欄。按“華林苑”，《中華大藏經》作“華
苑”，無“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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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為中心，由“事”統括一切，不管是“詩”、“賦”還是“歌辭”、“序”等，皆
混雜其中，沒有什麼區別和先後順序，這一編纂特點正與《華林遍略》相同。因此，
寫本為《華林遍略》的可能性最大。
　總之，根據寫本與《華林遍略》之共同編纂特點，寫本內容與《藝文類聚》之直

接淵源關係，再結合寫本的其他情況，如引書至晉、宋時代著作為止，寫本引書所反
映的南朝學風，以及以江左為華夏正統之聲音等等，都可說明P.2526號寫本最有可
能是《華林遍略》，而非《修文殿御覽》。

結語
　綜上所述，可歸納總結如下：
　從書法及避諱特點看，P.2526號寫本抄寫年代當在公元 8世紀中葉前後。參據

《修文殿御覽》佚文，並結合寫本內容綜合考察，其絕非《修文殿御覽》則可斷言。
再結合寫本與《藝文類聚》之密切關係，可知二者同屬一個系譜，有直接的淵源承襲
關係，寫本極有可能就是南朝蕭梁所修之《華林遍略》。
　從目前所知情況看，南朝蕭梁編纂的《華林遍略》，不僅抄錄眾書，還收錄了當

代作者的詩文作品，如梁吳筠的《詠寶劍詩》；在體例上也有分類，如“劍事”、“松
事”、“玉事”等門類；因所收諸文重出較多，且多引長文115，故其部頭較大，長達
700餘卷之多，成為後來唐初編纂《藝文類聚》的主要來源。北朝高齊所編之《修文
殿御覽》，則以《華林遍略》為基礎，除增加《十六國春秋》、《拾遺錄》、《魏書》等
內容外，還對《華林遍略》進行過刪改和調整116，其體例謹嚴117，文字簡潔、凝練，
條目清楚118，且首創“事”先“文”後這一類書編排體例，對南朝類書既有承襲，又
有創新，帶有整合南北文化之興味，成為北宋初編纂《太平御覽》一書的主要藍本。
　總之，《華林遍略》與《修文殿御覽》一南一北兩大類書的成功編纂，均對後世

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其編纂背後所反映的思想史、文化史背景以及南北學風之
差異，將是今後值得認真深入探討的重要課題。

115如《辯正論》卷 7所引“有新鬼不得飲食”1條，字數多達 316字（不計字元）。勝村哲也氏已指
出《華林遍略》所引長文居多的特點，詳見正文。
116《修文殿御覽》編纂時，在《華林遍略》基礎上增加了《十六國春秋》等書內容，然卷數僅 360

卷，比《華林遍略》700餘卷少了將近一半，北齊館臣很有可能對《華林遍略》進行了較大幅度的刪
節，觀《修文殿御覽》佚文與《藝文類聚》之異同，似可說明此點，如《修文》“馬腦”條引魏文帝
《馬勒賦》僅 25字，《藝文》則引達 107字；《修文》引王粲《馬腦勒賦》僅 26字，《藝文》則為 74

字；又《修文》“車渠”條引魏文帝《車渠椀賦》僅 26字，《藝文》則引達 98字。
117參見胡道靜《中國古代的類書》，第 51頁。
118比較 88條寫本與 88條《修文殿御覽》佚文內容，即可看出，《修文殿御覽》文字簡潔、凝練，條
目清楚，多者 80左右字，少者僅 7、8字；而寫本則長文居多，且編排順序較為雜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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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P.2526 (1)

圖 2: P.252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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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P.2526 (3)

圖 4: P.252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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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P.2526 (5)

圖 6: P.252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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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P.2526 (7)

圖 8: P.252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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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P.2526 (9)

圖 10: P.252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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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P.2526 (11)

（作者爲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教授、龍谷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客員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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